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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雨绸缪 克时艰、保服务、创业绩

20 辆负压救护车
投入内蒙古疫情防控一线

内蒙古：复工复产涌春潮

特别报道 TEBIEBAODAO 特别报道 TEBIEBAODAO

本报讯（记者 张鑫）为纪念 2020

年“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自治区市

场监管局、自治区消费者协会决定开展

以“凝聚你我力量”为主题的消费维权

系列宣传活动。

活动将联合多家媒体以“网络 +媒

体”“线上 +线下”方式共同开展多种形

式的纪念“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宣

传活动，在内蒙古市场监管微信公

众号开通“扫码维权”消费维权投诉

直通车。

“凝聚你我力量，共建和谐家园”系

列宣传活动共包括七项：

活动一：“消费维权，共建共享””

——部门、行业协会、网络平台、消费

者、消费维权志愿者倡议活动。

活动二：“凝聚各方力量，推动消费

升级，改善营商环境”———企业代表

共谈质量强企新理念、新举措、新愿

景，组织主席质量奖获奖企业及“服

务百家企业行动”中重点支持企业代表

承诺“保价格、保质量、保供应”开展签

名活动。

活动三：“诚信为本，网购无忧”

——组织内蒙古网络平台经营者开展

承诺活动。

活动四：内蒙古自治区消费维权志

愿者站成立挂牌，围绕年度主题向全社

会发出“消费维权共建共治共享”公益

主张。

活动五：举办网络消费维权知识竞

赛，印制《百姓维权百问百答》等宣传材

料。

活动六：开展“扫码维权”活动，设

置“凝聚你我力量”二维码，通过扫码进

入消费维权投诉直通车。

活动七：在 3 月 15 日当日开通

12315 投诉举报热线电话，工作人员现

场受理消费者投诉举报。

今年“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系

列宣传活动将集中宣传自治区消费环

境建设工作取得的成效和全区市场监

管系统“守住安全底线、聚焦民生关切、

服务发展大局”及抗击疫情的经验做

法，引导消费者参与消费监督，提高消

费维权能力，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引导

生产经营者倾听消费者诉求，主动承担

法定责任，自觉做到诚信经营；引导行

业协会加强自律、规范发展，不断提升

产品和服务质量；发挥各相关部门职能

作用，多方参与、协同配合，构建共建共

治共享消费维权新格局。

近日，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密密板村某合作社的农民在大棚内采收水萝

卜。据悉，近年来，玉泉区不断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扶植壮大农产品专业合作

社，助民增收致富。在此次疫情期间，更是出力出策保证农民收支，以合作社

为平台助力农民增收。 许婷 摄

记者近日从内蒙古自治区扶贫办

获悉，最近随着 20 个旗县退出国家级

贫困旗县序列，内蒙古 31 个国贫旗县

全部“摘帽”。

据介绍，近期经过旗县申请、盟市

初审、自治区专项核查评估、公示等程

序，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兴安盟

科尔沁右翼前旗、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

旗、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锡林郭勒盟

太仆寺旗、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前旗

等 20个国家级贫困旗县符合贫困旗县

退出条件。此前，内蒙古已有 11个国贫

旗县“摘帽”。

在所有贫困旗县“摘帽”后，内蒙古

将继续完成剩余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

做到“摘帽”不摘责任、不摘政策、不摘

帮扶、不摘监管，保持脱贫政策的连续

性和稳定性。

内蒙古将对所有已脱贫人口开展

“回头看”，监测脱贫质量和返贫风险，

及时了解其生产生活情况，针对不同的

困难和问题采取相应措施予以解决。

据了解，内蒙古持续关注脱贫人口

和低收入群体返贫致贫风险等隐患，建

立健全风险防范机制，坚决防止引发区

域性、群体性返贫风险。持续开展扶贫

扶志行动，提升贫困群众脱贫能力，改

进扶贫方式，进一步激发贫困群众内生

动力，增强贫困群众自我发展的能力和

信心。

目前，内蒙古脱贫攻坚工作取得决

定性进展，国家标准下农村牧区贫困人

口由 2013 年底的 157 万减少到 2019

年底的 1.6 万，累计减贫 155.4 万人，贫

困发生率由 11.7%下降至 0.11%。
据新华社

2020 年 3 月 8 日 7 时至 9 日 7

时，内蒙古自治区报告无新增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新增治愈

出院病例 2例。

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2 例为赤峰市

翁牛特旗 1例、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

1例。

截至 3月 9日 7时，内蒙古自治区

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75 例，现

存确诊病例 4例，治愈出院 70 例，死亡

病例 1例，疑似病例 1例。

其中，现存确诊病例 4例为：

1.包头市土默特右旗 2例；

2.呼和浩特市玉泉区 1例；

3.乌兰察布市化德县 1例。

疑似病例 1例（呼伦贝尔市莫力达

瓦旗 1例），仍在定点医院接受隔离治

疗。目前，尚在接受医学观察的密切接

触者 105 人，其中，外省市区新冠肺炎

病例密切接触者 20人（呼和浩特市 5

人、包头市1人、呼伦贝尔市 1人、通辽市

2人、赤峰市 1人、鄂尔多斯市 1人、阿

拉善盟 9人）。当日解除医学观察 4人。

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疫情防

控工作，按照国家分区分级、依法科学

精准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要求，全

力推进各项防控措施的落实。

内蒙古卫健委 皇利华

一大早，在伊金霍洛旗红庆河镇特

宾苏莫村村委会，村民们聚在一起商议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发放事宜。村里决定

将 2019 年 186409.9 元的耕地地力保

护补贴物化为 98.11 吨的复合微生物

肥料，为 9 个社的 200 多户村民，按照

每户每亩地 60.2 元的补贴发放肥料。

春耕时节，正是村民急需购买农资

的时候，鄂尔多斯市根据村民们的实际

需求，发放 2019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在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发放工作中，全市

7 个旗区、17 个苏木乡镇、152 个嘎查

村均开展了物化补贴改革试点工作，受

到村民的点赞。

“我家共有 20 多亩地，今天能领到

十四五袋化肥。在疫情防控阶段，还是

政府想得周到，把化肥送在家门口，解

决了农民的后顾之忧。”伊金霍洛旗红

庆河镇特宾苏莫村村民贺凤庭说。

“通过实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引

导农户推广秸秆还田、深松整地、增施

有机肥，增强病虫害统防统治和绿色防

控，对提升耕地地力质量均有促进作

用。”鄂尔多斯市农牧局种植科科长许

有东说。

鄂尔多斯市在 2019年耕地地力保

护补贴发放工作中，选择了 7 个旗区

17 个苏木乡镇 152 个嘎查村的 37.22

万亩土地进行试点。试点嘎查村的补贴

资金不再通过“一卡通”拨付农户，而是

用于施用有机肥、秸秆还田、深松整地

等方面的耕地地力保护和提升。

据了解，鄂尔多斯市 2019 年耕地

地力保护补贴试点资金量 2576.23 万

元，占总资金量的 10%，其中，伊金霍洛

旗整旗制推进，试点资金 1768.15 万

元。今年鄂尔多斯市计划在春播前将

2019 年试点地区的有机肥、生物肥、水

溶肥等全部发放到位，并将全面推行耕

地地力保护补贴改革，将 2.58 亿元耕

地地力补贴资金，全部用来实施耕地地

力保护。 据《内蒙古日报》

“把农资进货发票拿出来看一下，农药进销台账在哪？

店内每天几次消毒通风……”3 月 3 日，在阿鲁科尔沁旗双

胜镇一家农资经销店，镇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刘羽清正在

对辖区内农资经销店逐一进行检查。

为加强疫情期间农资市场监管，让农牧民买到放心农

资，阿旗市场监督管理局采取突击检查、巡查抽检、跟踪检

查等措施，规范农资商户进货渠道，严把进货关和商品质量

关；督促农资经营户完善和规范索证索票、进货台账、质量

承诺等可追溯监管制度；重点查处销售假冒伪劣农资、缺斤

短两、不执行明码标价、囤积农资哄抬价格等违法行为，确

保春耕生产有序进行。

在阿鲁科尔沁旗粒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门市部，记者

看到测温仪、消毒液、口罩、手套等防护物资一应俱全，工作

人员面戴口罩，正在店内消毒。目前，阿旗各农资经营商户

严格落实体温检测和信息登记制度，在经营场所入口处设

置体温检测点，从业人员每天测量 2次，经营场所每天至少

消毒 2次，对进店消费者进行体温测量，并建立台账，确保

各项防控措施和服务保障落实到位。此外，不断加大农资打

假宣传力度，通过 LED显示屏、QQ 群、微信群、宣传单、宣

传车等多种形式，开展“放心农资”宣传活动。

农资打假行动开展以来，阿旗检查农资生产经营门店

173 个，发放农资打假宣传资料 2000 余份，目前未发现违

规违法经营行为，为春耕生产撑起了坚实的“保护伞”。

徐永升 张祥熙

本报讯（记者 张鑫）近日，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厅长向东就统筹做好疫情防控与污染防治工作、强化医疗

废物环境监管和环境应急监测、支持企业复工复产方面做

了详尽的阐述。

医疗废物处置点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环境管理的

主战场，自治区生态环境厅高度重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

间的医疗废物环境管理工作，严格按照要求做好医疗废物

处理处置过程中环境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确保医疗废物

全部无害化处置。主动与卫生健康、交通运输等部门协调配

合，加强医疗废物收集、运送、贮存、处置全过程的环境监

管，严格落实“日收集、日转送、日处置”要求，通过实行专人

管理、及时收集、双层包装、分类存放、标识醒目、记录规范、

联单转移等措施，确保疫情处置产生的医疗废物日产日清。

1月 20日至 3月 4日，全区 12 个盟市稳定运行 32套

集中处置设施和 86 套应急处置设施，累计处置医疗废物

1663.7 吨，无害化安全处置率为 100%。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调动驻 12

个盟市生态环境监测站力量，全力应对全区空气质量、水环

境质量、饮用水源地水质、涉疫污水处理厂和医院的应急监

测，及时提供监测结果，为疫情期间环境质量安全和疫情防

控工作提供技术支撑。 目前全区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稳定

运行，发生疫情城市的空气质量、地表水及饮用水源地均未

受疫情处置影响。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认真落实中央和自治区关于加强疫

情科学防控、有序做好企业复工复产的相关要求，因地制

宜、分类施策，切实帮助解决困难问题，保障企业正常生产

经营。

各盟市生态环境部门结合当地实际，均制定出台了相

关政策措施，积极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全面推进政务审批服

务事项“网上办”，积极引导办事企业和群众通过政务服务

网等相关业务平台，进行网上咨询、网上办理，最大限度减

少人员聚集和交叉感染; 对国家和地方党委政府认定急需

的医疗卫生、物资生产、研究试验等三类建设项目，急事急

办、特事特办，临时性的三类建设项目可豁免环境影响评价

手续，疫情结束后仍需使用的三类建设项目可实行环境影

响评价“告知承诺制”或先开工后补办手续，切实保障建设

项目及早落地实施。

与此同时，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指导企业在复工复产

前加强环境风险隐患排查，督促企业落实污染防治主体责

任，对防控疫情重点保障企业存在的环境问题，想方设法帮

助解决，一律不采取限产或停产等措施;对受疫情影响生产

经营困难中小企业出现的环境违法违规行为，依照有关法

规，分别轻重缓急，区别对待，根据具体问题采取针对性整

改措施，严禁环保“一刀切”，坚决避免处置措施简单粗暴、

一关了之。

“凝聚你我力量”主题消费维权系列宣传活动启动
纪念“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内蒙古 31 个国贫旗县全部“摘帽”

合作社助力农民增收
鄂尔多斯市：

2.58 亿元耕地
地力补贴资金发放到农户

内蒙古连续 19 天无新增
现存确诊病例 4例

阿鲁科沁旗：

春耕生产打假先行

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和
污染防治攻坚战，内蒙古
这么干!

特别策划———战“疫”保供促“六稳”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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